	[bookmark: _GoBack]采购人名称
	威宁自治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
	李先生
	联系电话
	15198895313

	采购项目名称
	威宁自治县人民医院望海医院财务管理系统维护服务采购

	采购项目预算（元）
	60000.00

	采购品目
	序号
	项目名称（品名）
	金额   （万元）
	拟单一来源供应商名称
	授权情况

	
	1
	威宁自治县人民医院望海医院财务管理系统维护服务采购
	6
	四川望海康信科技有限公司
	无

	申请理由
	□理由一：因货物或者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       □理由二：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
□理由三：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理由四：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

	采购人申请理由具体说明
	目前我院望海医院财务管理系统是由四川望海康信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拥有独立的全部知识产权，软件程序的源代码一直由该公司进行维护。故本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因货物或者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和“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情形，故拟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

	专家意见（根据需满足条件分别填写具体理由、意见）
	理由一：需满足的条件（同时满足）
	1.项目功能的客观定位决定必须使用指定的专利、专有技术或服务，而非采购人的主观要求。（仅仅因为项目技术复杂或者技术难度大，不能作为单一来源采购的理由）。
	

	
	
	2.项目使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或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
	

	
	
	3.因为产品或生产工艺的专利、专有技术或服务具有独占性，导致无法由其他供应商分别实施或提供，只能由某一特定的供应商提供。
	

	
	理由二：需满足条件
	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
	

	
	理由三：需满足条件
	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理由四：需满足条件
	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
	

	论证结论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论证表
